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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说明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缩略语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琦星智能、公司、

本公司 
指 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琦星有限 指 
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前身，原名为玉环县中信微电子有限

公司 

中信微电子 指 玉环县中信微电子有限公司 

林子幸 A 指 林子幸（身份证号 3326*********59），系实际控制人林子春之兄 

林子幸 B 指 林子幸（身份证号 3326*********5X），系公司的股东 

东唐投资 指 宁波保税区东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的股东 

亿冠投资 指 宁波保税区亿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的股东 

瑞冠投资 指 宁波保税区瑞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的股东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说明中所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说明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

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公开转让股票申请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特对本公司设立以来的股

本演变情况进行说明。以下说明经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真阅

读，并确认所作说明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的全部

过程。本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的全部过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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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 

（一）2000 年 6 月，公司前身中信微电子设立 

2000 年 3 月 30 日，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玉）名称预核内字[2000]

第 0152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林子幸 B、黄永平拟投资设

立的企业名称为“玉环县中信微电子有限公司”。 

2000 年 5 月 20 日，林子幸 B、黄永平签署了《玉环县中信微电子有限公司

章程》，规定中信微电子的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其中林子幸 B 以货币出资 5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0%；黄永平以货币出资 5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0%。 

2000 年 6 月 16 日，台州天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天盛验字[2000]第 289 号《验

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0 年 6 月 16 日止，中信微电子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

100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100 万元，与上述投入资本相关的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

全部为货币资金。 

2000 年 6 月 28 日，中信微电子在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手续。 

中信微电子设立时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幸 B 50.00 50.00 50.00% 

2 黄永平 50.00 50.00 50.00%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二）2002 年 7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第一次增资、名称变更 

2002 年 7 月 15 日，林子幸 B、黄永平与庄文福、林子春签订《股份转让协

议书》，约定林子幸 B 将其持有的中信微电子 25.00%股权（对应 25.00 万元出资

额）以 2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庄文福，黄永平将其持有的中信微电子 25.00%

股权（对应 25.00 万元出资额）以 2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子春。 

同日，中信微电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林子春、庄文福、林子福、林

子幸 A 为新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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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7 月 18 日，中信微电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中信微电子的注册资

本由 100.00 万元增加至 525.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25.00 万元中，由林子春出

资 125.00 万元，由林子福出资 150.00 万元，由庄文福出资 125.00 万元，由林子

幸 A 出资 25.00 万元；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 

2002 年 7 月 18 日，台州天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天盛验字[2002]第 401 号《验

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2 年 7 月 18 日止，中信微电子已经收到林子春、庄

文福、林子福、林子幸 A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425.00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

货币。 

2002 年 7 月 22 日，中信微电子取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浙工

商）名称预核内[2002]第 001094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公

司名称“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 

2002 年 7 月 26 日，中信微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增资、更名事宜在玉环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增资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150.00 150.00 28.57% 

2 林子福 150.00 150.00 28.57% 

3 庄文福 150.00 150.00 28.57% 

4 林子幸 A 25.00 25.00 4.76% 

5 黄永平 25.00 25.00 4.76% 

6 林子幸 B 25.00 25.00 4.76% 

合计 525.00 525.00 100.00% 

（三）2002 年 10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2 年 10 月 30 日，林子春、林子福、庄文福、林子幸 A 与黄永平、林子

幸 B 共同签订《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林子春、林子福、

庄文福、林子幸 A 分别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28.57%股权（对应 150.00 万元出资

额）、28.57%股权（对应 150.00 万元出资额）、28.57%股权（对应 150.00 万元出

资额）、4.76%股权（对应 25.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黄永平、林子幸 B。本次股

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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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权转让方 股权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林子幸 B 

150.00 28.57% 

2 林子福 62.50 11.91% 

3 林子幸 A 25.00 4.76% 

4 庄文福 
黄永平 

150.00 28.57% 

5 林子福 87.50 16.67% 

2002 年 10 月 31 日，琦星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幸 B 262.50 262.50 50.00% 

2 黄永平 262.50 262.50 50.00% 

合计 525.00 525.00 100.00% 

根据各股东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系股权代持，其中，林子幸 B 代林子春持

有琦星有限 28.57%的股权、代林子福持有琦星有限 11.91%的股权、代林子幸 A

持有琦星有限 4.76%的股权；黄永平代庄文福持有琦星有限 28.57%的股权、代

林子福持有琦星有限 16.67%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受让方林子幸 B、黄

永平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琦星有限于 2001 年受让了位于玉环县陈屿陈南村

的土地，根据当时玉环县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玉政[2000]18 号《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规定，琦星有限申请并

享受了缓交 134.29 万元土地出让金的优惠政策。2002 年琦星有限股东获悉玉环

县可能实施新的土地出让金缓交政策（主要系若琦星有限整体股权发生 49%以上

变化，将不再享受缓交优惠政策）。为了能继续享受缓交优惠，经各股东协商一

致，进行了上述股权代持。 

若还原股权代持，琦星有限实际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150.00 150.00 28.57% 

2 林子福 150.00 150.00 28.57% 

3 庄文福 150.00 150.00 28.57% 

4 林子幸 A 25.00 25.00 4.76% 

5 黄永平 25.00 25.00 4.76% 

6 林子幸 B 25.00 25.00 4.76% 

合计 525.00 52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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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03 年 11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3 年 11 月 20 日，黄永平、林子幸 B 与林子春、庄文福、林子福、林子

幸 A 共同签订《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黄永平、林子幸

B 分别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部分股权转让给林子春、庄文福、林子福、林子幸 A。 

2003 年 11 月 21 日，琦星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各股东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分为股权代持还原和真实股权转让两个部

分，真实股权转让对应的转让价格为 1 元/出资额，具体情况如下： 

1、股权代持还原部分 

序号 股权转让方 股权受让方 还原出资额（万元） 还原出资比例 

1 

林子幸 B 

林子春 150.00 28.57% 

2 林子福 62.50 11.91% 

3 林子幸 A 25.00 4.76% 

4 
黄永平 

庄文福 150.00 28.57% 

5 林子福 87.50 16.67% 

2、真实股权转让部分 

序号 股权转让方 股权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1 

庄文福 

林子春 7.50 1.43% 

2 林子福 7.50 1.43% 

3 林子幸 A 1.25 0.24% 

4 黄永平 1.25 0.24% 

5 林子幸 B 1.25 0.24% 

本次股权代持还原及庄文福真实转让的原因分别系：（1）鉴于玉环县并未实

施前述 2002 年股东获悉的新土地出让金缓交政策，琦星有限各股东协商一致，

解除 2002 年 10 月发生的股权代持关系；（2）庄文福的投资与精力倾向于浙江凯

拓机电有限公司，拟减少在琦星有限的股权，同时之前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均非整

数，为便于计算，故庄文福将其所持的琦星有限 18.75 万元出资额按照上表比例

真实转让给其他股东。 

本次股权代持还原及股权转让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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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157.50 157.50 30.00% 

2 林子福 157.50 157.50 30.00% 

3 庄文福 131.25 131.25 25.00% 

4 林子幸 A 26.25 26.25 5.00% 

5 黄永平 26.25 26.25 5.00% 

6 林子幸 B 26.25 26.25 5.00% 

合计 525.00 525.00 100.00% 

（五）2005 年 4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5 年 3 月 28 日，林子福、庄文福与林子幸 A、黄永平、林子幸 B、林子

春签订《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林子福将其持有的琦星

有限 3%股权（对应 15.75 万元出资额）以 15.7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子幸 A、将

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3%股权（对应 15.75 万元出资额）以 15.7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黄永平、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3%股权（对应 15.75 万元出资额）以 15.75 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林子幸 B、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6%股权（对应 31.50 万元出资额）

以 31.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子春；庄文福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15%股权（对应

78.75 万元出资额）以 78.7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子春。 

2005 年 4 月 7 日，琦星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267.75 267.75 51.00% 

2 林子福 78.75 78.75 15.00% 

3 庄文福 52.50 52.50 10.00% 

4 林子幸 A 42.00 42.00 8.00% 

5 黄永平 42.00 42.00 8.00% 

6 林子幸 B 42.00 42.00 8.00% 

合计 525.00 525.00 100.00% 

（六）2005 年 5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第二次增资 

2005 年 5 月 7 日，林子春、庄文福、林子福、黄永平、林子幸 B 与林子幸

A、郑孝善签订《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林子春将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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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琦星有限 3.40%股权（对应 17.85 万元出资额）以 17.8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林子幸 A，庄文福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10%股权（对应 52.50 万元出资额）以 52.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郑孝善，林子福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1%股权（对应 5.25 万元

出资额）以 5.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郑孝善，林子幸 B 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8%股

权（对应 42.00 万元出资额）以 42.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永平。 

同日，琦星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琦星有限注册资本由 525.00 万元增

加至 1,000.00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475.00 万元由郑孝善出资 452.25 万元，

林子幸 A 出资 18.55 万元，黄永平出资 4.20 万元。 

2005 年 5 月 12 日，台州天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盛验字[2005]第

059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5 年 5 月 12 日止，琦星有限已经收到郑

孝善、林子幸 A、黄永平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475.00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

货币。 

2005 年 5 月 19 日，琦星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增资事宜在玉环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增资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郑孝善 510.00 510.00 51.00% 

2 林子春 249.90 249.90 24.99% 

3 黄永平 88.20 88.20 8.82% 

4 林子幸 A 78.40 78.40 7.84% 

5 林子福 73.50 73.50 7.35%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前，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郑孝善持股 51.00%，剩余 49.00%股权由林子春、林子福、庄文

福、林子幸 A、黄永平、林子幸 B 按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前的各股东出资比例

（即 51：15：10：8：8：8）分配。此外，林子幸 B 委托林子幸 A 代持其 3.92%

股权，庄文福委托黄永平代持其 4.90%股权，林子幸 B、庄文福常年在外地，出

席琦星有限会议及办理工商登记等事务存在客观不便，故将其股权分别委托林子

幸 A、黄永平代为持有。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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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义股东 实际股东 代持出资额（万元） 代持比例 

1 黄永平 庄文福 49.00 4.90% 

2 林子幸 A 林子幸 B 39.20 3.92% 

若还原股权代持，琦星有限实际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郑孝善 510.00 510.00 51.00% 

2 林子春 249.90 249.90 24.99% 

3 林子福 73.50 73.50 7.35% 

4 庄文福 49.00 49.00 4.90% 

5 林子幸 A 39.20 39.20 3.92% 

6 黄永平 39.20 39.20 3.92% 

7 林子幸 B 39.20 39.20 3.92%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七）2007 年 11 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2007 年 10 月 12 日，郑孝善与林子春、林子福、黄永平、林子幸 A 签订《浙

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孝善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全部股权

向林子春、林子福、林子幸 A、黄永平进行转让，其中，郑孝善将其持有的 26.01%

股权（对应 260.10 万元出资额）以 260.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子春、将其持有

的 7.65%股权（对应 76.50 万元出资额）以 76.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子福、将

其持有的 8.16%股权（对应 81.60 万元出资额）以 81.6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子

幸 A、将其持有的 9.18%（对应 91.80 万元出资额）股权以 91.80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黄永平。 

2007 年 11 月 12 日，琦星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510.00 510.00 51.00% 

2 黄永平 180.00 180.00 18.00% 

3 林子幸 A 160.00 160.00 16.00% 

4 林子福 150.00 150.00 15.00%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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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中，庄文福仍将本次应由其从郑孝善处受让的股权委托黄永平

代持，林子幸 B 仍将本次应由其从郑孝善处受让的股权委托林子幸 A 代持，具

体代持情况如下： 

序号 
名义 

股东 

实际 

股东 

原代持

出资额

（万元） 

原代持

比例 

本次代持

出资额

（万元） 

本次代

持比例 

总代持

出资额

（万元） 

总代持

比例 

1 黄永平 庄文福 49.00 4.90% 51.00 5.10% 100.00 10.00% 

2 林子幸 A 林子幸 B 39.20 3.92% 40.80 4.08% 80.00 8.00% 

若还原股权代持，琦星有限实际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510.00 510.00 51.00% 

2 林子福 150.00 150.00 15.00% 

3 庄文福 100.00 100.00 10.00% 

4 林子幸 A 80.00 80.00 8.00% 

5 黄永平 80.00 80.00 8.00% 

6 林子幸 B 80.00 80.00 8.00%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八）2009 年 12 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2009 年 11 月 27 日，林子幸 A、林子福、林子春与黄永平、林子幸 B 签订

《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林子幸 A 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16.00%股权（对应 160.00 万元出资额）以 16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永平，林

子福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10.00%股权（对应 100.00 万元出资额）以 100.00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黄永平、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5.00%股权（对应 50.00 万元出资额）

以 5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子幸 B，林子春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3.00%股权（对

应 30.00 万元出资额）以 3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子幸 B。 

2009 年 12 月 4 日，琦星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480.00 480.00 48.00% 

2 黄永平 440.00 440.00 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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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子幸 B 80.00 80.00 8.00%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根据各股东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系股权代持（黄永平分别代持林子幸 A 的

8%股权、林子福的 15%股权、林子春的 3%股权）及林子幸 B 的股权代持还原

（林子幸 B 被代持股权全部还原）。上述股权变动原因系 2008 年 11 月，玉环县

正式出台新土地款缓交政策即玉政发[2008]44 号《关于加快工业经济创新发展的

意见》，根据该意见，如果琦星有限各股东股权比例较领取土地证时股权比例变

动总计 49%以上，将不能继续享受缓交优惠。为满足继续享受优惠的股权比例要

求，经各股东协商一致进行了本次股权还原及股权代持。 

本次股权变动后，琦星有限存在的股权代持情况如下： 

序号 名义股东 实际股东 代持出资额（万元） 代持比例 

1 

黄永平 

林子福 150.00 15.00% 

2 庄文福 100.00 10.00% 

3 林子幸 A 80.00 8.00% 

4 林子春 30.00 3.00% 

若还原股权代持，琦星有限实际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510.00 510.00 51.00% 

2 林子福 150.00 150.00 15.00% 

3 庄文福 100.00 100.00 10.00% 

4 林子幸 A 80.00 80.00 8.00% 

5 黄永平 80.00 80.00 8.00% 

6 林子幸 B 80.00 80.00 8.00%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九）2016 年 5 月，第三次增资 

2016 年 5 月 24 日，琦星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5,000.00 万元，其中，新增的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由林子春认缴 1,920.00 万

元，由黄永平认缴 1,760.00 万元，由林子幸 B 认缴 32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琦

星有限各股东在 2030 年 5 月 1 日之前以未分配利润转增（2017 年 12 月，琦星

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变更公司前述新增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的出资方式

及出资时间，变更后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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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26 日，琦星有限就本次增资事宜在玉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2,400.00 480.00 48.00% 

2 黄永平 2,200.00 440.00 44.00% 

3 林子幸 B 400.00 80.00 8.00% 

合计 5,000.00 1,000.00 100.00% 

根据各股东确认，本次增资前存在股权代持，增资前后股权代持比例未发生

变化，被代持股东新增出资额由代持股东黄永平认缴。黄永平认缴的新增注册资

本为 1,760.00 万元，其中 600.00 万元（对应 15.00%股权）系代林子福认缴，400.00

万元（对应 10.00%股权）系代庄文福认缴，320.00 万元（对应 8.00%股权）系

代林子幸 A 认缴，120.00 万元（对应 3.00%股权）系代林子春认缴，黄永平本人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实际为 320.00 万元（对应 8.00%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代持情况如下： 

序号 名义股东 实际股东 代持认缴出资额（万元） 代持比例 

1 

黄永平 

林子福 750.00 15.00% 

2 庄文福 500.00 10.00% 

3 林子幸 A 400.00 8.00% 

4 林子春 150.00 3.00% 

若还原股权代持，琦星有限实际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2,550.00 510.00 51.00% 

2 林子福 750.00 150.00 15.00% 

3 庄文福 500.00 100.00 10.00% 

4 林子幸 A 400.00 80.00 8.00% 

5 黄永平 400.00 80.00 8.00% 

6 林子幸 B 400.00 80.00 8.00% 

合计 5,000.00 1,000.00 100.00% 

截至 2016 年 5 月 26 日，本次新增的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未实缴。全体股

东后续于 2017 年代持还原后完成实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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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17 年 12 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12 月 6 日，黄永平与林子福、庄文福、林子幸 A、林子春签订《浙

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永平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15.00%股

权（对应出资额 750.00 万元，其中实缴出资额为 150.00 万元）以 1,950.00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林子福、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10.00%股权（对应出资额 500.00 万

元，其中实缴出资额 100.00 万元）以 1,3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庄文福、将其

持有的琦星有限 8.00%股权（对应出资额 400.00 万元，其中实缴出资额 80.00 万

元）以 1,040.00 万的价格转让给林子幸 A、将其持有的琦星有限 3.00%股权（对

应出资额 150.00 万元，其中实缴出资额 30.00 万元）以 39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林子春。 

2017 年 12月 14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验[2017]522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12 月 12 日，琦星有限已收到全体股东缴

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 

2017 年 12 月 18 日，琦星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2,550.00 2,550.00 51.00% 

2 林子福 750.00 750.00 15.00% 

3 庄文福 500.00 500.00 10.00% 

4 林子幸 A 400.00 400.00 8.00% 

5 黄永平 400.00 400.00 8.00% 

6 林子幸 B 400.00 400.00 8.00% 

合计 5,000.00 5,000.00 100.00% 

根据各股东确认，本次股权变动系解除琦星有限历史上存在的全部股权代持

关系。基于税务方面考虑，本次代持还原进行了形式定价，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

价款仅做形式资金流转，不产生实际支付义务，不构成实质支付对价。琦星有限

已于 2015 年缴纳缓交的土地出让金，本次股权代持还原后，公司不存在也未再

发生新的股权代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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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18 年 1 月，第四次增资 

2018 年 1 月 20 日，琦星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琦星有限注册资本增加

至 6,250.00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1,250.00 万元由东唐投资以 3,279.90 万元

的价格认缴 891.23 万元，由瑞冠投资以 351.95 万元的价格认缴 95.63 万元，由

亿冠投资以 968.40 万元的价格认缴 263.14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18 年 1 月 22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验[2018]21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8 年 1 月 20 日，琦星有限已收到东唐投资、

瑞冠投资、亿冠投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25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资本溢价）3,350.25 万元。 

2018 年 1 月 26 日，琦星有限就本次增资事宜在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琦星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子春 2,550.00 2,550.00 40.80% 

2 东唐投资 891.23 891.23 14.26% 

3 林子福 750.00 750.00 12.00% 

4 庄文福 500.00 500.00 8.00% 

5 林子幸 A 400.00 400.00 6.40% 

6 黄永平 400.00 400.00 6.40% 

7 林子幸 B 400.00 400.00 6.40% 

8 亿冠投资 263.14 263.14 4.21% 

9 瑞冠投资 95.63 95.63 1.53% 

合计 6,250.00 6,250.00 100.00% 

（十二）2018 年 12 月，整体变更设立为琦星智能 

2018 年 11 月 9 日，琦星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确定以 2018 年 10 月 31 日作为审计和评估基准日对公司进行审

计、评估，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改制的审计机构和验

资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改制的评估机构。 

2018 年 12 月 5 日，琦星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8]8210 号《审计报告》结果，即截至 201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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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琦星有限的净资产为 231,610,152.38 元，并将上述经审计的琦星有限

净资产中的 90,000,000 元按 1:1 的比例折合为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90,000,000 元，每股面值 1 元，剩余净资产 141,610,152.38 元列入变更后的股份

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同意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8]607 号

《评估报告》结果，即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琦星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57,783,702.52 元。 

2018 年 12 月 5 日，琦星有限之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

司整体变更设立为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书》，就拟设立股份

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股份总数、股本设置和出资方式、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

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 

2018 年 12 月 11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验[2018]464

号《验资报告》，确认：公司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止浙江琦星电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231,610,152.38 元，根据《公

司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司的折股方案，将上述净资产折合实收资本

90,000,000.00 元，资本公积 141,610,152.38 元。 

2018 年 12 月 21 日，全体发起人召开了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份公司筹备情况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与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018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在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

司的登记手续，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102172100161XU 的《营业执照》。 

本次整体变更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林子春 3,672.00  40.80% 

2 东唐投资 1,283.37  14.26% 

3 林子福 1,080.00  12.00% 

4 庄文福 720.00  8.00% 

5 林子幸 A 576.00  6.40% 

6 黄永平 576.00  6.40% 

7 林子幸 B 576.00  6.40% 

8 亿冠投资 378.92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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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瑞冠投资 137.71  1.53% 

合 计 9,000.00 100.00% 

（十三）2025 年 2 月，琦星智能股份转让 

2025 年 2 月 20 日，林子幸 A 与林群签订《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转让协议》，约定林子幸 A 将其持有的公司 576.00 万股股份（对应持股比例为

6.40%）以 1,040.00 万元价格转让给其子林群。同日，鉴于本次股份转让，琦星

智能做出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25 年 3 月 24 日，琦星智能就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在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完成备案。本次股份转让后，琦星智能的股本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林子春 3,672.00  40.80% 

2 东唐投资 1,283.37  14.26% 

3 林子福 1,080.00  12.00% 

4 庄文福 720.00  8.00% 

5 林群 576.00  6.40% 

6 黄永平 576.00  6.40% 

7 林子幸 B 576.00  6.40% 

8 亿冠投资 378.92  4.21% 

9 瑞冠投资 137.71  1.53% 

合 计 9,000.00 100.00%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审阅上述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确认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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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意见》之签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林子春（签字）：                 林晓娜（签字）：                 

林群（签字）：                  许长国（签字）：                 

 

全体监事： 

孔长江（签字）：                 陈德和（签字）：                 

南子苗（签字）：                   

 

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杨俊杰（签字）：                 林峰（签字）：                 

杨艳苗（签字）：                  姜军（签字）：                 

  

 

 

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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